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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建审改字〔2020〕4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开区

管委会：

现将《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年 6月 18日

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改 革 工 作领 导 小 组 办 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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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政务服务效能，根据省政府

《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字〔2020〕67

号）、《山东省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办

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建审改字〔2020〕

11 号）、《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》（济办发

〔2020〕1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

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实施区域评估的范围包括依法设立的各类开发区、工业园

区、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。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组织对区

域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、地质灾害危险性、环境影响、节能、

地震安全性、水土保持、防洪影响、水资源论证、文物影响、

交通影响、雷电灾害风险等 11个评估评价事项进行统一评估，

不再对区域内的市场主体单独提出评估要求。对区域内的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时，简化相关环节和申请材料。

二、目标要求

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区域评估实施方

案，按照应评尽评、客观合理、分步实施的原则，确定区域内

各类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开展区域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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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的事项清单、推进措施和进度目标。到 2020年底，济宁国家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组织完成压覆重要矿产资源、地质灾害危

险性等 11个事项的区域评估；到 2021年底，60%以上各类省

级开发区、新区、产业聚集区完成区域评估；到 2022年底，全

市范围内有条件的区域基本完成区域评估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制定标准化操作规范。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区域

评估 11个事项的责任分工（见附件 1），积极对接各省级有关

主管部门，于 2020年 7月 15日前，分别制定出台压覆重要矿

产资源、地质灾害危险性等 11个评估评价事项的区域评估标准

规范，明确区域评估技术标准、审批负面清单等内容。列入负

面清单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按法律法规规定实行单独项目评估。

（二）编制区域评估报告。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可根据市

级有关标准规范，委托符合要求的机构开展相应区域评估，科

学编制区域评估报告。区域评估报告的编制应紧紧围绕满足区

域内一般工程建设项目评估评审需要。鼓励各区县结合园区控

制性详细规划编制，同步开展区域评估。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要

加强对区域评估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管，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规

范进行区域评估，对符合标准条件的评估成果面向社会公开。

有关技术标准规范未明确或未表述，影响区域评估结果使用的，

各区县可征求市级相关部门意见后实施。

（三）强化评估成果应用。区域评估成果要关联控制性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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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规划中的规划地块编码，由区域内各市场主体共享。相关部

门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，告知建设单位相关要求。区域内负面

清单以外的工程建设项目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自动

获取评估成果，相关材料无需申请人提交。各区县根据市级有

关部门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区域评估事项审批负面清单。

除列入负面清单的项目外，相关审批部门要简化相关审批流程

和环节，实行告知承诺或备案制管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业务指导。区域评估事项市级主管部门要及时

制定相关评估评价事项的区域评估标准化操作规范和审批负面

清单，认真指导各地开展区域评估工作，及时组织区域评估报

告评审。

（二）强化主体责任。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

要将区域评估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建立工作机制，细化工作措

施和任务分工，建立区域评估资金保障机制。区域评估费用不

得由市场主体承担。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区域评估实施方案要

于 2020年 7月底前分别报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

导小组和市级有关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县市区（功能区）要充分利用各

种媒体媒介，及时发布和解读区域评估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。

认真总结先进经验，积极推广典型做法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

为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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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调度督导。将区域评估纳入营商环境评价和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评估评价重要内容，加强对工作落实

情况的日常调度，对工作推进慢的予以通报批评、约谈，确保

完成改革任务。

附件：区域评估事项业务指导责任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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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区域评估事项业务指导责任分工

序号 事项名称 责任部门

1 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
3 环境影响评价 市生态环境局

4 节能评估 市能源局

5 地震安全性评价 市应急局

6 水土保持评价

市城乡水务局7 防洪影响评价

8 水资源论证

9 文物影响评价 市文化和旅游局

10 交通影响评价 市公安局（交警支队）

11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市气象局

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6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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